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630號

原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璧川律師

被      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謝宜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年○月○日結婚，但因兩造個

性不合，早已分房○年以上，多年來兩造亦不言語或交談，

彼此間與陌生人無異，兩造如有交談即會發生口角爭執，被

告除不整理家務、衛生習慣不佳外，被告於原告因生病開刀

(心臟手術裝支架及肛門廔管)住院時，亦不願至醫院照顧原

告，且兩造之價值觀差異過大(如被告一直網購東西和零

食，並放到過期)，此外，被告甚至不顧原告之反對，將兩

造所居住位於新北市○○區○○路房屋(下稱系爭房地)之半

數持分，向地下錢莊設定抵押權並借款新臺幣(下同)○元，

原告經地下錢莊告知始知此事，被告亦不告知原告其在外之

債務狀況(如保單借款、放款、房子二胎貸款、卡債等)，致

原告擔心遭不明人士或銀行討債，甚至擔心帳戶遭查封而受

有極大之精神壓力，因被告之上開行為，致兩造婚姻關係誠

摯相愛之基礎已蕩然無存，婚姻所生之破綻已無回復希望，

任何夫妻處於同一境況，均不能期待繼續維持婚姻，故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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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請准原告與

被告離婚。

二、被告則以：兩造係經訴外人即原告之胞妹介紹並進而交往後

結婚，原告於兩造婚後初期工作尚稱順遂，但後因故遭公司

降職，至兩造所生女兒升上小學3年級時，原告之工作開始

不穩定，甚至失業，原告自斯時起常藉酒消愁，不僅對被告

有不好的臉色及回應外，且時常對家人施以言語暴力，但為

使女兒能在正常和諧的環境中成長，被告只能長期獨力挑起

家庭重擔，並鼓勵被告另謀工作。兩造目前仍同住於系爭房

屋內，並有互動，兩造並非個性不合或不相言語，實係原告

有意疏遠被告及女兒，且原告除會予被告不好的臉色及回應

外，並會時常對家人施以言語暴力，以刻意營造兩造無法共

同生活之假象。另被告並無不整理家務及衛生習慣不佳之情

事，被告除照顧兩造所生子女之生活外，亦有分擔家事勞

動，此外，被告偶爾會使用網路購物，但此僅為消費習慣之

差異，並非屬兩造價值觀之差異，而零食是否過期，亦與婚

姻能否維持無合理之因果關係，即便適時享用零時，亦不能

代表兩造濃情密意。而就原告指稱被告將系爭房地設定擔保

借款亦為兩造共同決定，並非被告單獨行為，且屬婚後共同

負擔家計之正常債務，至原告指稱被告以保單貸款、放款、

房屋二胎貸款及卡債等，均非屬實。原告所主張之事實均非

屬實，兩造婚姻並無破綻存在，原告主張並無理由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

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

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

文。而該項規定本文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

指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

認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

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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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參照）。次按婚姻係以夫妻相互間之感情為立基，並以經

營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故夫妻自應誠摯相愛，彼此互

信、互諒以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倘上開基

礎已不復存在，夫妻間難以繼續共同相處，雙方無法互信、

互諒，且無回復之可能時，自無仍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

之必要，此時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至該項

規定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就同項本文所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

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之一方請

求裁判離婚，如雙方對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均應負責

者，則不論其責任之輕重，均無該項但書規定之適用（憲法

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

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故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

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

真正，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

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073

號民事判決參照）。　　　　

(二)兩造於○年○月○日結婚，兩造婚姻關係現仍存續中等情，

有兩造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7

頁、第101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三)本件原告起訴主張之前揭離婚事由，雖據其提出兩造家中照

片5張、被告郵購已領取包裹通知2張、零食等照片3張、系

爭房地之不動產謄本、○○醫院診斷證明書共3紙、系爭房

地所有權狀、被告於○○銀行及○○銀行之存摺內頁影本、

購屋借款利息資料明細清單、○○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客戶

收執聯)、○○銀行及○○銀行ATM明細單、○○銀行信用卡

繳款通知、○○銀行信用卡繳款通知、○○銀行對帳單、○

○銀行通知單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57頁、第215頁

至第271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觀諸原告所提出之前開兩造家中照片，雖可見兩造家中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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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之衣物、雜物等物品，且水槽亦遭似為食物殘渣之物品

阻塞，然原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稱：伊不記得照片拍攝的

時間，但家中一直是如此，即便現在去家裡看，狀況比照片

更嚴重，家中平時都是伊在打掃，伊幾乎每天都在整理，含

洗衣、煮飯、拖地、洗廁所、倒垃圾等一切家務都是伊在負

責，被告完全都不協助，被告連洗碗、倒垃圾都沒有做過，

兩造於婚後對於家事勞動並無約定，伊有請被告協助家務，

但被告都不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62頁至第163頁)，可認兩造

於婚後既就家務分工並無約定，基於兩造共同經營婚姻生活

之目的，若被告未能協助打理家務，原告亦可自行打掃清

理，殊無以此做為訴請兩造離婚之事由，況若確如原告所主

張之家中家務平時均由原告負擔，且原告幾乎每天都在整理

家務，而原告又稱家中髒亂之狀況比照片更嚴重， 則是否

可將兩造家中環境髒亂完全歸咎於被告，亦非無疑。再者，

參諸原告所提出之郵購已領取包裹通知，僅可認定原告分別

於○年○月○日○時○分、○年○月○日○時○分曾領取○

○物流包裹，並無法證明此對兩造婚姻有何影響，而另參諸

原告所提出之零食等照片，雖部分零食外包袋可見似為食用

期限之日期，但由原告所提出之照片中並無法窺得其拍攝照

片之日期，從而亦無法判斷照片中之零食是否已過期，況照

片中之零食縱已過期，亦僅可認被告對於零食控管方式不

佳，難認原告所執之此等事由對兩造婚姻有何影響。

 2、另依原告所提出之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可認原

告確曾先後於○年○月○日至○年○月○日、○年○月○日

至○年○月○日、○年○月○日至○年○月○日，分別因肛

門膿瘍切開及引流、心導管手術等原因住院治療，但無法依

此證明被告於原告住院期間未至醫院照顧原告；再參以系爭

房地之不動產謄本，兩造均為系爭房地之共有人且持份均各

為1/2，則被告縱有如原告所稱，以其所有之應有部分設定

抵押借款之情事，此應屬被告個人對於其財產自由使用、收

益、處分之範圍，況被告以系爭房地設定抵押權所擔保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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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對○○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均按期繳納還款，有○○股

份有限公司113年10月9日113年度○○○○債管字第1009000

4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87頁)；至就原告所提出前開被

告之○○銀行及○○銀行之存摺內頁影本、○○銀行匯出匯

款憑證(客戶收執聯)、○○銀行及○○銀行ATM明細單、○

○銀行信用卡繳款通知、○○銀行信用卡繳款通知、○○銀

行對帳單、○○銀行通知單等，並質疑被告為何匯出高額款

項、銀行帳戶內為何有高額存款以及被告為卡債慣犯等，然

此亦應為被告之個人理財及消費行為，而原告並未舉證證明

此等情事已對兩造之婚姻形成重大影響，應認僅係原告主觀

上無欲與被告繼續維持婚姻關係，難認兩造婚姻客觀上已達

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一般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

則原告以兩造已有其他重大事由致難以維持婚姻關係，請求

判決離婚，為無理由。

(四)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於原告住院時未至醫院照顧原告等情，

未據原告提出證據以實其主張；另原告主張被告不整理家

務、衛生習慣不佳、被告將系爭房地抵押貸款、不斷網購物

品及零食等，難認屬婚姻重大破綻，是應認本件原告訴請離

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兩造婚姻生有重大破綻，依民法第1052

條第2項訴請與被告離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均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駁，併予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繼瑜

　　　　　　　　　　　　　　　　　　法　官　蔡甄漪

　　　　　　　　　　　　　　　　　　法　官　沈伯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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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許怡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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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630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黃璧川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謝宜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年○月○日結婚，但因兩造個性不合，早已分房○年以上，多年來兩造亦不言語或交談，彼此間與陌生人無異，兩造如有交談即會發生口角爭執，被告除不整理家務、衛生習慣不佳外，被告於原告因生病開刀(心臟手術裝支架及肛門廔管)住院時，亦不願至醫院照顧原告，且兩造之價值觀差異過大(如被告一直網購東西和零食，並放到過期)，此外，被告甚至不顧原告之反對，將兩造所居住位於新北市○○區○○路房屋(下稱系爭房地)之半數持分，向地下錢莊設定抵押權並借款新臺幣(下同)○元，原告經地下錢莊告知始知此事，被告亦不告知原告其在外之債務狀況(如保單借款、放款、房子二胎貸款、卡債等)，致原告擔心遭不明人士或銀行討債，甚至擔心帳戶遭查封而受有極大之精神壓力，因被告之上開行為，致兩造婚姻關係誠摯相愛之基礎已蕩然無存，婚姻所生之破綻已無回復希望，任何夫妻處於同一境況，均不能期待繼續維持婚姻，故為此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則以：兩造係經訴外人即原告之胞妹介紹並進而交往後結婚，原告於兩造婚後初期工作尚稱順遂，但後因故遭公司降職，至兩造所生女兒升上小學3年級時，原告之工作開始不穩定，甚至失業，原告自斯時起常藉酒消愁，不僅對被告有不好的臉色及回應外，且時常對家人施以言語暴力，但為使女兒能在正常和諧的環境中成長，被告只能長期獨力挑起家庭重擔，並鼓勵被告另謀工作。兩造目前仍同住於系爭房屋內，並有互動，兩造並非個性不合或不相言語，實係原告有意疏遠被告及女兒，且原告除會予被告不好的臉色及回應外，並會時常對家人施以言語暴力，以刻意營造兩造無法共同生活之假象。另被告並無不整理家務及衛生習慣不佳之情事，被告除照顧兩造所生子女之生活外，亦有分擔家事勞動，此外，被告偶爾會使用網路購物，但此僅為消費習慣之差異，並非屬兩造價值觀之差異，而零食是否過期，亦與婚姻能否維持無合理之因果關係，即便適時享用零時，亦不能代表兩造濃情密意。而就原告指稱被告將系爭房地設定擔保借款亦為兩造共同決定，並非被告單獨行為，且屬婚後共同負擔家計之正常債務，至原告指稱被告以保單貸款、放款、房屋二胎貸款及卡債等，均非屬實。原告所主張之事實均非屬實，兩造婚姻並無破綻存在，原告主張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該項規定本文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婚姻係以夫妻相互間之感情為立基，並以經營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故夫妻自應誠摯相愛，彼此互信、互諒以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倘上開基礎已不復存在，夫妻間難以繼續共同相處，雙方無法互信、互諒，且無回復之可能時，自無仍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此時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至該項規定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就同項本文所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之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如雙方對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均應負責者，則不論其責任之輕重，均無該項但書規定之適用（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故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正，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073號民事判決參照）。　　　　
(二)兩造於○年○月○日結婚，兩造婚姻關係現仍存續中等情，有兩造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7頁、第101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三)本件原告起訴主張之前揭離婚事由，雖據其提出兩造家中照片5張、被告郵購已領取包裹通知2張、零食等照片3張、系爭房地之不動產謄本、○○醫院診斷證明書共3紙、系爭房地所有權狀、被告於○○銀行及○○銀行之存摺內頁影本、購屋借款利息資料明細清單、○○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客戶收執聯)、○○銀行及○○銀行ATM明細單、○○銀行信用卡繳款通知、○○銀行信用卡繳款通知、○○銀行對帳單、○○銀行通知單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57頁、第215頁至第271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觀諸原告所提出之前開兩造家中照片，雖可見兩造家中堆放相當之衣物、雜物等物品，且水槽亦遭似為食物殘渣之物品阻塞，然原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稱：伊不記得照片拍攝的時間，但家中一直是如此，即便現在去家裡看，狀況比照片更嚴重，家中平時都是伊在打掃，伊幾乎每天都在整理，含洗衣、煮飯、拖地、洗廁所、倒垃圾等一切家務都是伊在負責，被告完全都不協助，被告連洗碗、倒垃圾都沒有做過，兩造於婚後對於家事勞動並無約定，伊有請被告協助家務，但被告都不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62頁至第163頁)，可認兩造於婚後既就家務分工並無約定，基於兩造共同經營婚姻生活之目的，若被告未能協助打理家務，原告亦可自行打掃清理，殊無以此做為訴請兩造離婚之事由，況若確如原告所主張之家中家務平時均由原告負擔，且原告幾乎每天都在整理家務，而原告又稱家中髒亂之狀況比照片更嚴重， 則是否可將兩造家中環境髒亂完全歸咎於被告，亦非無疑。再者，參諸原告所提出之郵購已領取包裹通知，僅可認定原告分別於○年○月○日○時○分、○年○月○日○時○分曾領取○○物流包裹，並無法證明此對兩造婚姻有何影響，而另參諸原告所提出之零食等照片，雖部分零食外包袋可見似為食用期限之日期，但由原告所提出之照片中並無法窺得其拍攝照片之日期，從而亦無法判斷照片中之零食是否已過期，況照片中之零食縱已過期，亦僅可認被告對於零食控管方式不佳，難認原告所執之此等事由對兩造婚姻有何影響。
 2、另依原告所提出之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可認原告確曾先後於○年○月○日至○年○月○日、○年○月○日至○年○月○日、○年○月○日至○年○月○日，分別因肛門膿瘍切開及引流、心導管手術等原因住院治療，但無法依此證明被告於原告住院期間未至醫院照顧原告；再參以系爭房地之不動產謄本，兩造均為系爭房地之共有人且持份均各為1/2，則被告縱有如原告所稱，以其所有之應有部分設定抵押借款之情事，此應屬被告個人對於其財產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之範圍，況被告以系爭房地設定抵押權所擔保之被告對○○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均按期繳納還款，有○○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0月9日113年度○○○○債管字第10090004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87頁)；至就原告所提出前開被告之○○銀行及○○銀行之存摺內頁影本、○○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客戶收執聯)、○○銀行及○○銀行ATM明細單、○○銀行信用卡繳款通知、○○銀行信用卡繳款通知、○○銀行對帳單、○○銀行通知單等，並質疑被告為何匯出高額款項、銀行帳戶內為何有高額存款以及被告為卡債慣犯等，然此亦應為被告之個人理財及消費行為，而原告並未舉證證明此等情事已對兩造之婚姻形成重大影響，應認僅係原告主觀上無欲與被告繼續維持婚姻關係，難認兩造婚姻客觀上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一般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則原告以兩造已有其他重大事由致難以維持婚姻關係，請求判決離婚，為無理由。
(四)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於原告住院時未至醫院照顧原告等情，未據原告提出證據以實其主張；另原告主張被告不整理家務、衛生習慣不佳、被告將系爭房地抵押貸款、不斷網購物品及零食等，難認屬婚姻重大破綻，是應認本件原告訴請離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兩造婚姻生有重大破綻，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訴請與被告離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均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予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繼瑜
　　　　　　　　　　　　　　　　　　法　官　蔡甄漪
　　　　　　　　　　　　　　　　　　法　官　沈伯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許怡雅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630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黃璧川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謝宜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年○月○日結婚，但因兩造個性
    不合，早已分房○年以上，多年來兩造亦不言語或交談，彼
    此間與陌生人無異，兩造如有交談即會發生口角爭執，被告
    除不整理家務、衛生習慣不佳外，被告於原告因生病開刀(
    心臟手術裝支架及肛門廔管)住院時，亦不願至醫院照顧原
    告，且兩造之價值觀差異過大(如被告一直網購東西和零食
    ，並放到過期)，此外，被告甚至不顧原告之反對，將兩造
    所居住位於新北市○○區○○路房屋(下稱系爭房地)之半數持分
    ，向地下錢莊設定抵押權並借款新臺幣(下同)○元，原告經
    地下錢莊告知始知此事，被告亦不告知原告其在外之債務狀
    況(如保單借款、放款、房子二胎貸款、卡債等)，致原告擔
    心遭不明人士或銀行討債，甚至擔心帳戶遭查封而受有極大
    之精神壓力，因被告之上開行為，致兩造婚姻關係誠摯相愛
    之基礎已蕩然無存，婚姻所生之破綻已無回復希望，任何夫
    妻處於同一境況，均不能期待繼續維持婚姻，故為此依民法
    第1052條第2項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請准原告與被告離
    婚。
二、被告則以：兩造係經訴外人即原告之胞妹介紹並進而交往後
    結婚，原告於兩造婚後初期工作尚稱順遂，但後因故遭公司
    降職，至兩造所生女兒升上小學3年級時，原告之工作開始
    不穩定，甚至失業，原告自斯時起常藉酒消愁，不僅對被告
    有不好的臉色及回應外，且時常對家人施以言語暴力，但為
    使女兒能在正常和諧的環境中成長，被告只能長期獨力挑起
    家庭重擔，並鼓勵被告另謀工作。兩造目前仍同住於系爭房
    屋內，並有互動，兩造並非個性不合或不相言語，實係原告
    有意疏遠被告及女兒，且原告除會予被告不好的臉色及回應
    外，並會時常對家人施以言語暴力，以刻意營造兩造無法共
    同生活之假象。另被告並無不整理家務及衛生習慣不佳之情
    事，被告除照顧兩造所生子女之生活外，亦有分擔家事勞動
    ，此外，被告偶爾會使用網路購物，但此僅為消費習慣之差
    異，並非屬兩造價值觀之差異，而零食是否過期，亦與婚姻
    能否維持無合理之因果關係，即便適時享用零時，亦不能代
    表兩造濃情密意。而就原告指稱被告將系爭房地設定擔保借
    款亦為兩造共同決定，並非被告單獨行為，且屬婚後共同負
    擔家計之正常債務，至原告指稱被告以保單貸款、放款、房
    屋二胎貸款及卡債等，均非屬實。原告所主張之事實均非屬
    實，兩造婚姻並無破綻存在，原告主張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
    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
    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
    文。而該項規定本文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
    指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
    認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
    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
    旨參照）。次按婚姻係以夫妻相互間之感情為立基，並以經
    營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故夫妻自應誠摯相愛，彼此互信
    、互諒以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倘上開基礎
    已不復存在，夫妻間難以繼續共同相處，雙方無法互信、互
    諒，且無回復之可能時，自無仍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
    必要，此時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至該項規
    定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就同項本文所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
    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之一方請求
    裁判離婚，如雙方對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均應負責者
    ，則不論其責任之輕重，均無該項但書規定之適用（憲法法
    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故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
    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
    正，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
    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073號
    民事判決參照）。　　　　
(二)兩造於○年○月○日結婚，兩造婚姻關係現仍存續中等情，有
    兩造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7頁、
    第101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三)本件原告起訴主張之前揭離婚事由，雖據其提出兩造家中照
    片5張、被告郵購已領取包裹通知2張、零食等照片3張、系
    爭房地之不動產謄本、○○醫院診斷證明書共3紙、系爭房地
    所有權狀、被告於○○銀行及○○銀行之存摺內頁影本、購屋借
    款利息資料明細清單、○○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客戶收執聯)、
    ○○銀行及○○銀行ATM明細單、○○銀行信用卡繳款通知、○○銀
    行信用卡繳款通知、○○銀行對帳單、○○銀行通知單等件為證
    (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57頁、第215頁至第271頁)，然為被告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觀諸原告所提出之前開兩造家中照片，雖可見兩造家中堆放
    相當之衣物、雜物等物品，且水槽亦遭似為食物殘渣之物品
    阻塞，然原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稱：伊不記得照片拍攝的
    時間，但家中一直是如此，即便現在去家裡看，狀況比照片
    更嚴重，家中平時都是伊在打掃，伊幾乎每天都在整理，含
    洗衣、煮飯、拖地、洗廁所、倒垃圾等一切家務都是伊在負
    責，被告完全都不協助，被告連洗碗、倒垃圾都沒有做過，
    兩造於婚後對於家事勞動並無約定，伊有請被告協助家務，
    但被告都不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62頁至第163頁)，可認兩造
    於婚後既就家務分工並無約定，基於兩造共同經營婚姻生活
    之目的，若被告未能協助打理家務，原告亦可自行打掃清理
    ，殊無以此做為訴請兩造離婚之事由，況若確如原告所主張
    之家中家務平時均由原告負擔，且原告幾乎每天都在整理家
    務，而原告又稱家中髒亂之狀況比照片更嚴重， 則是否可
    將兩造家中環境髒亂完全歸咎於被告，亦非無疑。再者，參
    諸原告所提出之郵購已領取包裹通知，僅可認定原告分別於
    ○年○月○日○時○分、○年○月○日○時○分曾領取○○物流包裹，並
    無法證明此對兩造婚姻有何影響，而另參諸原告所提出之零
    食等照片，雖部分零食外包袋可見似為食用期限之日期，但
    由原告所提出之照片中並無法窺得其拍攝照片之日期，從而
    亦無法判斷照片中之零食是否已過期，況照片中之零食縱已
    過期，亦僅可認被告對於零食控管方式不佳，難認原告所執
    之此等事由對兩造婚姻有何影響。
 2、另依原告所提出之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可認原
    告確曾先後於○年○月○日至○年○月○日、○年○月○日至○年○月○
    日、○年○月○日至○年○月○日，分別因肛門膿瘍切開及引流、
    心導管手術等原因住院治療，但無法依此證明被告於原告住
    院期間未至醫院照顧原告；再參以系爭房地之不動產謄本，
    兩造均為系爭房地之共有人且持份均各為1/2，則被告縱有
    如原告所稱，以其所有之應有部分設定抵押借款之情事，此
    應屬被告個人對於其財產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之範圍，況
    被告以系爭房地設定抵押權所擔保之被告對○○股份有限公司
    之債務，均按期繳納還款，有○○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0月9日
    113年度○○○○債管字第10090004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8
    7頁)；至就原告所提出前開被告之○○銀行及○○銀行之存摺內
    頁影本、○○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客戶收執聯)、○○銀行及○○銀
    行ATM明細單、○○銀行信用卡繳款通知、○○銀行信用卡繳款
    通知、○○銀行對帳單、○○銀行通知單等，並質疑被告為何匯
    出高額款項、銀行帳戶內為何有高額存款以及被告為卡債慣
    犯等，然此亦應為被告之個人理財及消費行為，而原告並未
    舉證證明此等情事已對兩造之婚姻形成重大影響，應認僅係
    原告主觀上無欲與被告繼續維持婚姻關係，難認兩造婚姻客
    觀上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一般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
    之程度，則原告以兩造已有其他重大事由致難以維持婚姻關
    係，請求判決離婚，為無理由。
(四)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於原告住院時未至醫院照顧原告等情，
    未據原告提出證據以實其主張；另原告主張被告不整理家務
    、衛生習慣不佳、被告將系爭房地抵押貸款、不斷網購物品
    及零食等，難認屬婚姻重大破綻，是應認本件原告訴請離婚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兩造婚姻生有重大破綻，依民法第1052
    條第2項訴請與被告離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均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駁，併予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繼瑜
　　　　　　　　　　　　　　　　　　法　官　蔡甄漪
　　　　　　　　　　　　　　　　　　法　官　沈伯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許怡雅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630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黃璧川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謝宜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年○月○日結婚，但因兩造個性不合，早已分房○年以上，多年來兩造亦不言語或交談，彼此間與陌生人無異，兩造如有交談即會發生口角爭執，被告除不整理家務、衛生習慣不佳外，被告於原告因生病開刀(心臟手術裝支架及肛門廔管)住院時，亦不願至醫院照顧原告，且兩造之價值觀差異過大(如被告一直網購東西和零食，並放到過期)，此外，被告甚至不顧原告之反對，將兩造所居住位於新北市○○區○○路房屋(下稱系爭房地)之半數持分，向地下錢莊設定抵押權並借款新臺幣(下同)○元，原告經地下錢莊告知始知此事，被告亦不告知原告其在外之債務狀況(如保單借款、放款、房子二胎貸款、卡債等)，致原告擔心遭不明人士或銀行討債，甚至擔心帳戶遭查封而受有極大之精神壓力，因被告之上開行為，致兩造婚姻關係誠摯相愛之基礎已蕩然無存，婚姻所生之破綻已無回復希望，任何夫妻處於同一境況，均不能期待繼續維持婚姻，故為此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請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則以：兩造係經訴外人即原告之胞妹介紹並進而交往後結婚，原告於兩造婚後初期工作尚稱順遂，但後因故遭公司降職，至兩造所生女兒升上小學3年級時，原告之工作開始不穩定，甚至失業，原告自斯時起常藉酒消愁，不僅對被告有不好的臉色及回應外，且時常對家人施以言語暴力，但為使女兒能在正常和諧的環境中成長，被告只能長期獨力挑起家庭重擔，並鼓勵被告另謀工作。兩造目前仍同住於系爭房屋內，並有互動，兩造並非個性不合或不相言語，實係原告有意疏遠被告及女兒，且原告除會予被告不好的臉色及回應外，並會時常對家人施以言語暴力，以刻意營造兩造無法共同生活之假象。另被告並無不整理家務及衛生習慣不佳之情事，被告除照顧兩造所生子女之生活外，亦有分擔家事勞動，此外，被告偶爾會使用網路購物，但此僅為消費習慣之差異，並非屬兩造價值觀之差異，而零食是否過期，亦與婚姻能否維持無合理之因果關係，即便適時享用零時，亦不能代表兩造濃情密意。而就原告指稱被告將系爭房地設定擔保借款亦為兩造共同決定，並非被告單獨行為，且屬婚後共同負擔家計之正常債務，至原告指稱被告以保單貸款、放款、房屋二胎貸款及卡債等，均非屬實。原告所主張之事實均非屬實，兩造婚姻並無破綻存在，原告主張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該項規定本文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婚姻係以夫妻相互間之感情為立基，並以經營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故夫妻自應誠摯相愛，彼此互信、互諒以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倘上開基礎已不復存在，夫妻間難以繼續共同相處，雙方無法互信、互諒，且無回復之可能時，自無仍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此時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至該項規定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就同項本文所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之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如雙方對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均應負責者，則不論其責任之輕重，均無該項但書規定之適用（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故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正，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073號民事判決參照）。　　　　
(二)兩造於○年○月○日結婚，兩造婚姻關係現仍存續中等情，有兩造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7頁、第101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三)本件原告起訴主張之前揭離婚事由，雖據其提出兩造家中照片5張、被告郵購已領取包裹通知2張、零食等照片3張、系爭房地之不動產謄本、○○醫院診斷證明書共3紙、系爭房地所有權狀、被告於○○銀行及○○銀行之存摺內頁影本、購屋借款利息資料明細清單、○○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客戶收執聯)、○○銀行及○○銀行ATM明細單、○○銀行信用卡繳款通知、○○銀行信用卡繳款通知、○○銀行對帳單、○○銀行通知單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57頁、第215頁至第271頁)，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觀諸原告所提出之前開兩造家中照片，雖可見兩造家中堆放相當之衣物、雜物等物品，且水槽亦遭似為食物殘渣之物品阻塞，然原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稱：伊不記得照片拍攝的時間，但家中一直是如此，即便現在去家裡看，狀況比照片更嚴重，家中平時都是伊在打掃，伊幾乎每天都在整理，含洗衣、煮飯、拖地、洗廁所、倒垃圾等一切家務都是伊在負責，被告完全都不協助，被告連洗碗、倒垃圾都沒有做過，兩造於婚後對於家事勞動並無約定，伊有請被告協助家務，但被告都不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62頁至第163頁)，可認兩造於婚後既就家務分工並無約定，基於兩造共同經營婚姻生活之目的，若被告未能協助打理家務，原告亦可自行打掃清理，殊無以此做為訴請兩造離婚之事由，況若確如原告所主張之家中家務平時均由原告負擔，且原告幾乎每天都在整理家務，而原告又稱家中髒亂之狀況比照片更嚴重， 則是否可將兩造家中環境髒亂完全歸咎於被告，亦非無疑。再者，參諸原告所提出之郵購已領取包裹通知，僅可認定原告分別於○年○月○日○時○分、○年○月○日○時○分曾領取○○物流包裹，並無法證明此對兩造婚姻有何影響，而另參諸原告所提出之零食等照片，雖部分零食外包袋可見似為食用期限之日期，但由原告所提出之照片中並無法窺得其拍攝照片之日期，從而亦無法判斷照片中之零食是否已過期，況照片中之零食縱已過期，亦僅可認被告對於零食控管方式不佳，難認原告所執之此等事由對兩造婚姻有何影響。
 2、另依原告所提出之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可認原告確曾先後於○年○月○日至○年○月○日、○年○月○日至○年○月○日、○年○月○日至○年○月○日，分別因肛門膿瘍切開及引流、心導管手術等原因住院治療，但無法依此證明被告於原告住院期間未至醫院照顧原告；再參以系爭房地之不動產謄本，兩造均為系爭房地之共有人且持份均各為1/2，則被告縱有如原告所稱，以其所有之應有部分設定抵押借款之情事，此應屬被告個人對於其財產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之範圍，況被告以系爭房地設定抵押權所擔保之被告對○○股份有限公司之債務，均按期繳納還款，有○○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0月9日113年度○○○○債管字第10090004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87頁)；至就原告所提出前開被告之○○銀行及○○銀行之存摺內頁影本、○○銀行匯出匯款憑證(客戶收執聯)、○○銀行及○○銀行ATM明細單、○○銀行信用卡繳款通知、○○銀行信用卡繳款通知、○○銀行對帳單、○○銀行通知單等，並質疑被告為何匯出高額款項、銀行帳戶內為何有高額存款以及被告為卡債慣犯等，然此亦應為被告之個人理財及消費行為，而原告並未舉證證明此等情事已對兩造之婚姻形成重大影響，應認僅係原告主觀上無欲與被告繼續維持婚姻關係，難認兩造婚姻客觀上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一般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則原告以兩造已有其他重大事由致難以維持婚姻關係，請求判決離婚，為無理由。
(四)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於原告住院時未至醫院照顧原告等情，未據原告提出證據以實其主張；另原告主張被告不整理家務、衛生習慣不佳、被告將系爭房地抵押貸款、不斷網購物品及零食等，難認屬婚姻重大破綻，是應認本件原告訴請離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兩造婚姻生有重大破綻，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訴請與被告離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均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予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繼瑜
　　　　　　　　　　　　　　　　　　法　官　蔡甄漪
　　　　　　　　　　　　　　　　　　法　官　沈伯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許怡雅


